
股票代码：600403               股票简称：大有能源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材料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宜 

 

会议时间：2018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三) 15：00； 

会议地点：河南省义马市千秋路 6号，公司调度指挥中心二楼会

议室；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公司董事长吴同性先生；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8月29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会议议程： 

序号 议       程 备注 

1 

（1）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2）主持人宣读到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所代

表的股份数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2 

（1）工作人员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2项议案； 

（2）到会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提问或发言，主持人指                                    

定有关人员回答。 

 

3 （1）会议推选监票人、计票人；  



（2）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3）计票人统计表决结果。 

4 

（1）工作人员宣读投票表决结果； 

（2）主持人征求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对表决结果是否

有异议；如无异议，宣布议案通过； 

（3）律师宣读见证《法律意见书》。 

 

5 
主持人宣布大会闭幕，请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记录和决议。 

 

 

 

 

 

 

 

 

 

 

 

 

 

 

 

 

 

 

 

 

 

 

 

 

 

 

 

 



议案一 

关于杨村煤矿关闭退出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

的意见》(国发[2016]7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

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

（豫政[2016]59 号）精神，以及《河南省 2018 年化解过剩

产能关闭退出煤矿名单公示》要求，大有能源结合公司实际，

以及公司所属杨村煤矿现状，拟按照 “安全、有序、稳定”，

同时兼顾成本、效益的原则引导杨村煤矿关闭退出。具体如

下： 

一、杨村煤矿简介 

杨村煤矿系大有能源分公司，位于河南省渑池县果元

乡，1975 年正式投产，主要产品为烟煤和无烟煤，矿井设计

生产能力为 60 万吨/年，核定生产能力 170 万吨/年。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杨村煤矿在册职工 2387 人，剩余可采储

量 312.4 万吨。 

杨村煤矿近三年主要经营指标 

项  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产量（万吨） 0 59.23 72.68 

销量（万吨） 1.64 59.56 67.67 



销售均价（元/吨） 191.43 131.88 278.42 

完全成本（元/吨）  437.8 429.81 

利润（万元） -10006.08 -33,807.42 -11,323.53 

二、关闭退出的原因 

经过多年的开采，杨村煤矿资源濒临枯竭，已被列入河

南省 2018 年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关闭退出煤矿名单。 

三、关闭退出的相关措施 

（一）按照《河南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

展总体方案》要求,组织制定关闭回撤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

落实关闭责任和全过程监督责任，在确保安全和效益的前提

下，按照时间节点、进度计划完成矿井关闭工作。 

（二）按照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七部门《关于

做好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过程中职工

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豫人社〔2016〕53 号),结合国家及

省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企业与地方政府协调沟通机制,通过

企业内部转岗、内部退养、职工安置服务中心托管与劳务输

出、社会再就业、公益性岗位托底等渠道,积极稳妥做好职

工分流安置工作。 

（三）积极申请国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和

地方配套资金。 

（四）依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对国家出资

勘查探明矿产地籍权益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建



[2010]1018 号）规定，向政府申请返还剩余资源储量对应

的已缴纳采矿权价款。 

（五）在矿井停产退出后，做好剩余设备物资的回收、

处置，减少资产损失。鼓励职工利用现有场地、设施和技术，

转产转型，盘活土地、房产等闲置资产；对可继续使用的煤

矿专用设备、物资等在公司其他在产矿井间调剂，从而降低

设备采购、维修、更换等方面的成本费用支出。  

四、杨村煤矿关闭退出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煤炭产能影响 

杨村煤矿核定产能为 170 万吨/年，该矿关闭退出后，

将减少公司煤炭产能 170 万吨/年，公司煤炭总核定产能将

由原来的 1,930万吨/年减少至 1,760 万吨/年。 

（二）对收益的影响 

根据杨村煤矿生产经营计划，预计 2018 年杨村煤矿可

生产煤炭 80 万吨，预计可实现利润-5,400 万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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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在《公司章程》中 

增加党建工作内容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资委党

委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扎实推动国有

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的通知》（豫组通

[2017]16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拟在《公司章程》

中增加党建工作内容并修订部分条款。具体如下： 

一、修订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

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

定，制订本章程。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

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

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

章》”）和其他有关规定，制

订本章程。 

二、新增条款 

（一）在《公司章程》第九条后增加第十条，其后逐条

顺延。新增条款为： 



第十条 根据《党章》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开展党的活动，党委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

管大局、保落实。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足够数量的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

组织的工作经费。 

（二）在《公司章程》第四章后，增加第五章关于党组

织的相关内容，原章程第五章及其后内容相应后延。新增章

节为： 

第五章  党组织 

第九十七条  公司依据《公司法》、《党章》规定，设立

中国共产党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以下简称

“公司党委”）和中国共产党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纪

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纪委”）。公司党委是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

用。其他治理主体自觉维护公司党委的核心地位，形成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体系。公

司党委按照有关规定逐级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

会、支部委员会。公司党委会按照《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

举工作暂行条例》要求进行换届选举，每届任期四年。 

第九十八条  公司党委和公司纪委的书记、副书记、委

员职数按上级党组织批复设置，并按照《党章》等有关规定

选举或任命产生。  



第九十九条  公司党委履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和把方

向、管大局、保落实的职责。党委不直接领导经理层，进入

经理层的党委成员要落实党委决定，进入董事会的党委成员

按党委决定在董事会发表意见，向党委报告落实情况。党委

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促进

科学决策。 

第一百条  公司党委根据工作需要设置专门的党组织

工作部门，包括群团、妇女等群众组织。公司纪委设纪检监

察部，作为工作部门。党组织机构设置及其人员编制纳入公

司管理机构和编制。公司党的建设工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

在税前从公司管理费中列支。 

第一百零一条  党委会研究决策以下重大事项： 

（一）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党组织重要决定在本

企业贯彻执行； 

（二）公司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

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事项； 

（三）按照管理权限决定企业人员任免、奖惩，或按一

定程序向董事会推荐人选，对董事会和经理层的人选进行酝

酿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统战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团

工作；   

（五）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报告的重大事项； 



（六）其他应由公司党委决定的事项。 

第一百零二条  党委会参与决策以下重大问题： 

（一）公司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重要决定的重

大举措； 

（二）公司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 

（三）公司生产经营方针； 

（四）公司资产重组、产权转让、资本运作和大额投资

中的原则性方向性问题； 

（五）公司重要改革方案、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修改； 

（六）公司合并、分立、变更、解散以及内部管理机构

的设置和调整，下属企业的设立和撤销； 

（七）公司中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考核、薪酬、管理和

监督； 

（八）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的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事

项； 

（九）公司在安全生产、维护稳定等涉及企业政治责任

和社会责任方面采取的重要措施； 

（十）向上级请示、报告的重大事项； 

（十一）其他应由党委会参与决策的事项。 

 第一百零三条 党委会参与决策的主要程序： 

（一）党委会先议。党委召开会议，对董事会、经理层

拟决策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党委发



现董事会、经理层拟决策事项不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

家法律法规，或可能损害国家、社会公众利益和企业职工的

合法权益时，要提出撤销或缓议该决策事项的意见。党组织

认为另有需要董事会、经理层决策的重大问题，可向董事会、

经理层提出； 

（二）会前沟通。进入董事会、经理层尤其是任董事长

或总经理的党委成员，要在方案正式提交董事会或总经理办

公会前就党委会的有关意见和建议与董事会、经理层其他成

员进行沟通； 

（三）会上表达。进入董事会、经理层的党委成员在董

事会、经理层决策时，充分表达党委会研究的意见和建议； 

（四）会后报告。进入董事会、经理层的党委成员要将

董事会、经理层决策情况及时报告党委会。 

第一百零四条  组织落实企业重大决策部署。企业党组

织带头遵守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做好企业重大决策实施的宣

传动员、解疑释惑等工作，团结带领全体党员、职工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和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推动

企业改革发展。 

第一百零五条  党委会建立公司重大决策执行情况督

查制度，定期开展督促检查，对公司不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不符合中央和省委要求的做法，党委会

要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得不到纠正的要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



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